朝 陽 科 技 大 學
支 出 憑 證 黏 存 單
(出差旅費專用)
	憑證
張數
	申請/使用單位
	主計單位
	校長

(或授權代簽人)

	
	承辦人
（出差人)
	
	承辦人
	
	

	
	單位主管
/計畫主持人
（計畫經費核章）
	
	主辦會計
	
	

	說明
	請依實際發生費用檢據覈實報支。如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、購票證明單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、票根(登機證存根)、電子機票、報名費(註冊費)收據、住宿費收據、保險費收據等。


憑 證 黏 貼 處
